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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西螺鎮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110年 12月 30日奉核實施 

壹、前言 

雲林縣西螺鎮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擬定，係為使館藏之建立，能於既

有之任務及方針下，充分掌握讀者需求，並朝向計畫性、系統性發展，以達成

下列目的： 

  一、標示本館館藏之現況，訂定未來發展之方向。 

  二、作為館員選書之依據及與外界溝通之工具。 

  三、協助購書經費運用之合理分配，促進館藏均衡發展。 

  四、奠定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之基礎。 

貳、本館簡介 

一、歷史沿革 

    西螺鎮立圖書館，民國 73年 6月興建，74年 8月完工啟用。81年曾獲當

時教育廳評選為示範鄉鎮圖書館，90年與文化局及北港等五鄉鎮自動化連線，

提高圖書館服務效率。92年爭取文建會「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利

用舊的中心托兒所閒置空間重新規劃，93年進行二期工程(包含戶外庭園等)，

93年 6月完成驗收並辦理搬遷，7月 17日舉行新館開幕典禮。整修後的圖書館

外有庭園綠意，交通便利，閱讀功能及設施俱全，館藏內容多元化，提供小鎮

民眾各項圖書館服務，滿足讀者的需求。 

二、組織編制 

    現行組織編制管理員 1人(綜理館務)及臨時人員 3人(含夜間人員)，分別

掌理圖書資料徵集、閱覽典藏、參考諮詢、閱讀推廣等工作。 

三、設置目的、任務與服務對象 

（一）目的 

    本館為公共圖書館，成立目的在於提供適當館藏與服務，使民眾得以自我

教育，汲取新知，增進職業上技能、提升文化及藝術素養、培養正當休閒娛樂，

充分發揮公共圖書館教育民眾、傳播知識、充實文化、倡導休閒之功能。 

 （二）任務 

   本館任務在於建立豐富多元的館藏與服務，提供完善親切的閱覽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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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辦多元的閱讀推廣及社教活動，鼓勵民眾樂在學習並倡導終身學習。 

（三）服務對象 

   本館服務對象以西螺地區居民為主，所有設備與服務均以滿足讀者需求為前

提，不分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及宗教信仰，民眾皆有使用之權利。 

 參、館藏概況 

本館館藏以中文圖書為主體，主題範圍涵蓋人文、社會、自然及應用科學

等各類學科，內容深度則以滿足一般性研究及休閒為目標。除了圖書以外，本

館亦加強其他類型資料的蒐集，包含期刊報紙、視聽資料，使館藏內容更為廣

泛並具多樣性，提供讀者多元的資訊及快速、便捷的查詢服務。 

截至民國 110年 12月底止，西螺鎮人口 45,050人，平均每人圖書擁有率

為 1.57冊。館藏現況分析如下： 

 (一)圖書：圖書計有中文圖書 67,737冊、外文圖書 454冊，東南亞圖書 24 冊，     

     合計 68,215冊。 

（二）期刊及報紙：訂閱中文期刊 41種，其他贈閱期刊為 123種，報紙 6種。 

（三）視聽資料：典藏的視聽資料，數位影音光碟計有 2,643片。 

 

肆、館藏特色 

    館藏是圖書館一切服務的基礎，本館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在有效

運用經費下，希望能提供鎮民最新且充足的各項圖書資訊，又不偏廢其公共圖

書館多元特性下，強化選書原則及管道。 

    依據地方特色，建立本館特色館藏—醬油、豆皮、蔬菜等書籍,主要收藏技

術及飲食等延伸文化相關書籍。 

 

伍、館藏資料之選擇 

本館館藏資料選擇係以本館設置的目的與任務、服務對象的需求、社區發

展的特性，館藏特色的建立及館藏的均衡發展等因素為考量前提，期使以有限

的購置經費，計畫性選擇各類圖書資料並建立適切的館藏。 

一、 範圍 

   館藏範圍涵蓋各學科領域之一般出版品、兒童圖書、參考工具書等，資料類

型包括圖書、連續性出版品、非書資料等，並有效分配購書經費及考量本鎮讀

者資料類型的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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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藏範圍不納入者 

(一) 違反著作權法、篇幅不全或印刷低劣之出版品。 

(二) 廣告、商業宣傳性之出版品。 

(三) 內容過時，不具參考價值之出版品。 

(四) 中小學、大專教科書(含參考書及評量)及升學、國考等考試用書。 

(五) 機關、組織之一般通訊。 

(六) 宗教結緣之圖書。 

(七) 無具體內容之札記、心情筆記等出版品。 

(八) 色情、暴力及其他違反社會善良風俗之出版品。 

(九) 其他經本館認定不符者。 

三、館藏資料之選擇原則 

(一) 通則  

 1.圖書及各類資料，以具版權者為採購原則。 

 2.以符合館藏更新、讀者需求及館藏特色之新版圖書優先考量。 

 3.以圖書資料內外在品質均佳、價格合理者為優先選擇，並顧及各類型讀者閱 

   讀需求。 

 4.電腦、宗教、醫學、法律、政治及軍事類等，依一般民眾需求購買通識性圖   

   書。 

 5.同時發行印刷形式、視聽資料及電子形式等多種圖書，依需求以印刷品及視   

   聽資料優先單獨或搭配採購。 

 6.限制級出版品以不購置為原則。 

 

(二) 複本原則 

 各館藏資料以不購置複本為原則，如有下列情況者除外： 

1. 閱覽頻率特高的出版品，如兒童書、各類經典圖書、得獎圖書或熱門暢銷排 

行榜圖書。 

2.配合推廣活動所需之圖書。 

3.應特色館藏閱覽典藏之需要。 

 

四、館藏資料之選擇 

(一)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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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得獎圖書及暢銷圖書為主。 

2.以台灣地區出版者為主，大陸及海外地區之中文圖書次之。 

 

(二) 外文圖書 

1.以得獎及暢銷圖書為主，主要徵集兒童及嬰幼兒繪本、青少年小說等。 

2.語文別以英文為主，但經推介、受贈或交換者，不在此限。 

3.多元文化館藏語文別，以徵集東南亞語系資料為主，主要徵集越南、印尼休 

閒生活、文化藝術及旅遊資料等。 

(三) 參考資料: 以近三年之出版品為主要蒐藏範圍，以印刷形式資料為主。 

(四) 兒童青少年圖書 

1.蒐集國內外優良兒童及青少年讀物、得獎作品。 

2.徵集各年齡層兒童及青少年閱讀之一般性出版品。 

3.蒐集與學校課程內容有關的中外文圖書資料。 

4.青少年區漫畫書以教育、運動、益智、勵志類為主。 

(五) 樂齡學習資源 

選擇高齡者關心主題，如醫療保健、休閒旅遊、各類才藝學習、理財規劃、生

涯規劃、隔代教養、生死學、風水命理、大字書等。 

 

(六) 期刊報紙 

1.訂購具綜合性、知識性、事實性、休閒性期刊為主，且內容未涉及情色、猥 

  褻及違反社會善良風俗之刊物。 

2.期刊之選擇以平等性、客觀性、廣泛性為原則挑選，以符合本館典藏範圍。 

3.根據期刊出版資訊、讀者意見、期刊使用率，以作為評選次年度訂刊之參考。 

4.語文別以中文為主。 

(七) 視聽資料 

1.視聽資料含錄影媒體、聽覺媒體、互動式媒體等。 

2.家用版視聽資料之採購，以滿足民眾通識需求、流行暢銷者為優先。 

3.相同資料內容同時有類比及數位形式者，以數位形式優先，如DVD、CD等。 

4.採購之資料，應以現有軟硬體設備能配合使用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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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書工具 

(一) 圖書資料 

1.參考得獎好書書單：「文化部金鼎獎」、「金漫獎」、「文化部中小學生優

良課外讀物推介」、《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台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

家讀」、「誠品選書」、「博客來選書」、「金石堂選書」等。 

2.書商出版目錄、網路書店或出版社網站之新書及得獎資訊。 

3.報刊出版消息及書評。 

4.讀者推薦。 

(二) 視聽資料 

1.參考國際電影及動畫獎獲獎及提名影片，如奧斯卡、金球獎、歐洲電影獎、 

金馬獎等。 

2.視聽資料目錄、代理商或發行商之營業目錄等。 

3.網路書店之新片資訊、影評推薦。 

4.讀者推薦。 

 

陸、館藏徵集 

本館所蒐藏之資料類型包含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等。圖書資料來源除

經由採購方式外，更透過索贈方式來增加館藏資源。 

一、經費來源 

(一) 年度圖書公務預算。 

(二) 教育部、雲林縣政府及其他專案補助款。 

(三) 民間企業及社會團體捐款。 

二、經費分配 

(一) 年度公務預算編列： 

1.購置圖書視聽資料(資本門) 

採購經費分配比例，中文圖書佔年度編列預算 70%、西文圖書(含多元文化圖書)

佔 10%、視聽資料佔 20%，實際採購會因應當時各類圖書出版數量、現況暨實際

需要，分配比例可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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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購置(含贈送)期刊報紙，以達成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之規定：「鄉(鎮、

市)立圖書館應有期刊30種以上」為目標。 

(二) 購置各類圖書經費分配： 

圖書採購分配比例，依據採購金額分配成人及樂齡圖書佔45﹪、青少年圖書佔

15﹪、兒童圖書（12歲以下）佔30﹪、嬰幼兒圖書(5歲以下)佔5﹪、特色館藏

佔5%，實際採購會因應當時各類圖書出版數量、現況暨實際需要，分配比例會

略有所調整。 

三、採訪程序 

館藏選擇工作由圖書館依據館藏發展政策，在購書經費預算內執行，職責如下： 

(一) 主動蒐集、篩選、彙整出版訊息。 

(二) 查核補正讀者推薦及廠商提供之書目資料。 

(三) 編製擬購書目清單後，送請本館選書小組審查後，簽核以進行採購作業。 

四、採訪途徑 

(一) 採購 

1.依據「政府採購法」、圖書類「共同供應契約」等相關法規，辦理公開招標

或選擇合格廠商辦理訂購。 

2.年度圖書採購以分批採購、至少四次為原則，以及時提供讀者最新圖書。 

3.一般閱選訂購： 

(1)由採訪人員依據選書工具、讀者推薦書單提供書商採購清單。 

(2)由得標書商提供圖書清單，並由選書小組進行審核閱選作業。 

4.特殊緊急訂購：排行榜暢銷書、讀者推薦或急用書等，送交採訪人員審核後

優先採購，以縮短進館時程。 

(二) 贈送--受贈原則 

1.凡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均接受贈送，受贈資料若已有收藏，本館得轉 

  贈他館。 

2.本館不受理下列資料之贈送： 

(1)高中職(含)以下教科書、升學用參考書。 

(2)公職考試用書、就業考試用書。,   

(3)內容不宜或已失時效，無參考價值者。 

(4)出版時間超過3年電腦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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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過期期刊雜誌、宣傳性小冊子、結緣宗教書。 

(6)塗鴉畫線、註記、水漬及破損不堪使用之圖書。 

(7)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法令規定之圖書。 

(8)其他不符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3.本館得全權處理受贈圖書資料，捐贈者不得指定處理方式。 

4.受贈謝函：由本館填具謝函，致謝捐贈者。 

5.若需開立謝函，須事先聲明，本府將以實際納入館藏之數量開列，並依財政 

部規定不載明受贈物價值，如贈方不同意，則不受理捐贈。 

 

柒、館藏維護 

一.館藏維護與盤點 

(一).依據館藏發展政策各項原則，進行館藏徵集及汰舊。 

(二).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圖書資料盤點，以確保實際館藏與館藏目錄相符，並掌  

     握實際館藏數量及維護館藏資料的正確性，作為館藏整理與典藏方式改進 

     之參考。 

(三).無永久保存價值的資料，依程序辦理淘汰。 

二、連續性出版品保存原則 

為節省期刊館藏之典藏空間，並維持其實用性，特訂定本原則： 

(一) 連續性出版品包括期刊、報紙。 

(二) 連續性出版品除破損不堪使用之期刊外，保存 1年(含當年)，過期報銷淘  

     汰。 

(三) 報紙保存 1個月，過期淘汰。 

三、館藏淘汰 

為保持館藏新穎，活化典藏空間，提昇圖書使用率及節省館藏維護的人力、 

    物力，本館依據圖書館法及以下原則進行汰舊：  

(一) 內容不符合館藏發展政策者。 

(二) 內容陳舊過時，使用 10年以上且至少保留 1冊複本者。 

(三) 已入藏新版資料涵蓋舊版者且舊版資料無典藏價值者。 

(四) 已有其他形式資源可典藏之參考工具書，且該紙本形式不具參考及保留      

     價值。 

(五) 過時且無參考價值之小冊子、手冊、指引等。 

(六) 嚴重殘缺、破損致無法閱讀，不堪再次修補且無保存價值者。 

(七) 視聽資料影音品質不佳，無法辨識讀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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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圖書資料經清點遺失或讀者外借達 5年以上無法追回者。 

 (九) 報廢數量依「圖書館法」第 14條規定，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喪            

       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 3% 範圍內得自行報      

       廢；惟當年度報廢總數以不超過當年度新購圖書總數為原則。 

捌、預期目標 

一、積極徵集各類館藏資源，充實各類型圖書資料，提升館藏的質與量，以滿 

    足民眾需求。 

二、發展各式媒體資料及多元文化館藏，增進館藏服務多元性。 

三、強化特色主題資料蒐藏，展現兼具質與量的館藏特色。 

 

玖、館藏發展政策的制訂與修正 

為配合館藏發展需要，館務與環境如有變遷，館藏發展政策得於適當時機進行

修訂，陳請鎮長核定後更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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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西螺鎮立圖書館圖書資料捐贈暨認購實施辦法 

第一條、雲林縣西螺鎮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各界踴躍捐贈圖書， 

        以豐富本館館藏資源，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凡任何個人或公私立機構、學校、企業、出版單位捐贈本館圖書者， 

        皆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之圖書包含書本或非書本資料（光碟、錄影帶、錄音帶等） 

之書籍、期刊、藝品等，其捐贈方式則包含現書、認購及專款入公所公

庫。 

第四條、本館接受捐贈之圖書資料，以保存狀況良好且具流通價值者為限，唯 

        有以下各款情形者，得婉拒之 

  一、高中職（含）以下教科書、升學用參考書。 

 二、內容不宜或已失時效，無參考價值者。 

 三、出版時間超過二年電腦類書籍。 

 四、出版日期已超過十年以上或破損、缺頁、發黃、發霉、塗鴉畫線、註記 

     已不堪使用者。 

 五、期刊、雜誌、宣傳性小冊子、結緣宗教書。 

 六、違反著作權法規定及版權相關法令規定之虞者。 

 七、違反善良風俗或具宣揚政治立場者。 

 八、其他不符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第五條、各項期刊之捐贈以認購方式為之，認購期以不低於半年為原則。 

第六條、本館對受贈圖書資料擁有審查權及處置權，包括典藏、陳列、淘汰、 

        轉贈或其他處理方式。贈方不得以附帶任何條件且不得有任何異議。 

        若需開立謝函，須事先聲明，本館將以實際納入館藏之數量開列，並 

        依財政部規定不載明受贈物價值，如贈方不同意則不受理捐贈。 

第七條、本辦法自公布之日起實施，並報公所核備，修訂時亦同。 


